
证券代码：002968� � � � � � � � 证券简称：新大正 公告编号：2022-013

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
交 2021 年年度股东的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为满足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公司拟向相
关银行申请合计不超过 10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利率参考行业标准及中国人民银行基本利率确
定，申请授信的有效期自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起，至公司下一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止；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各银行实际授信额度可在总额度范围内相互
调剂。 上述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具体以公司与相关银行签订的协议为准。

上述综合授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履约保证金、投资并购、保函、等综合授信业
务，上述授信额度内的单笔融资不再上报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为确保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工作顺
利进行，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全权代表公司与银
行办理相关授权额度申请事宜，并签署相应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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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
并经独立董事认可，拟聘任古希印先生为副总裁、杨谭先生为兼任财务负责人，任职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简历详见附件）。同时根据公司经营安排，总裁刘文
波先生不再兼任分管财务负责人，仍担任公司总裁、董事职务。

古希印先生、杨谭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3 月 29 日

附件：个人简历
古希印：男，1976 年出生，本科学历，注册物业管理师。 1992 年至 1997 年，在山东省烟台市

武警支队服兵役；1997 年至 2005 年，在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保安服务公司担任大队长；2005 年至
2008 年，担任招商局物业龙岗分公司副经理；2008 年至 2016 年，历任招商局物业东莞分公司副
总经理、总经理；2016 年至 2020 年，担任招商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20 年 6 月至
2020 年 12 月， 担任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物业 BG 副总经理；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2 月，担任禹洲集团助理总裁兼深圳禹佳生活服务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杨谭：男，1984 年出生，本科学历。 2007 年至 2015 年，历任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经理、营销主管、营业部副经理、分公司机构业务负责人；2015 年至 2021 年，历任重庆市中科控
股有限公司投资部总经理、董事局办公室主任、副总裁；2021 年 7 月至今，担任新大正副总裁、
兼智慧城市运营事业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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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
1、2021 年 2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
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及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指标的科学性
和合理性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核查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1 年 2 月 23 日至 2021 年 3 月 5 日，公司在内部 OA 系统对《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为期 10 天的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激励对
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激励对象与公司或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激励对象在公司
或子公司担任的职务，期间未收到任何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的异议，并出具了《监事会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名单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

3、2021 年 3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4、2021 年 5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
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数量和授予价格，以及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授予价格、数量调整和首次授予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5、2021 年 7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上
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6、2022 年 3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取消授

予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
核办法调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对上
述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回购注销的相关说明
1、回购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张民胜先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
格，公司董事会同意回购注销其所持有的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3.75 万股。
本次回购股份数量占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涉及股份数量 157.95 万股的比例为
2.37%。

2、回购价格和定价依据
因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自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以来， 公司未

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
司股票价格及数量事项，因此本次无需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及数量做相应的调整。 此次回
购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 17.58 元 / 股。 3、回购的资金总额和来源

本次用于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总额约为 65.925 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份总数将减少 3.75 万股，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回购前
减 少 股 份 数 量
（股）

本次回购后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93,034,590 57.18% 37,500 92,997,090 57.17%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69,683,910 42.82% - 69,683,910 42.83%

合计 162,718,500 100.00% 37,500 162,681,000 100.00%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较大影响， 也不会

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勤勉尽职，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
股东创造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影响公司持
续经营，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清醒。 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

六、监事会意见
鉴于公司原激励对象张民胜先生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对其已获授
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3.75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 17.58 元 / 股。 本次回购注销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的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回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已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
次回购注销的原因、回购数量、回购价格的确定及资金来源均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和按照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办理本次回购注销所引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的相关法定程序
以及股份注销登记等程序。

八、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3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968�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大正 公告编号：2022-012

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分配比例及转增比例：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5 元（含税），每 10 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4

股。
2、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具

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3、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二

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 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一、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内容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08,826.39 万元，

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606.98 万元， 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2,804.33 万
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合并报表的未分配利润为 32,262.40 万元， 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44,934.22 万元； 母公司报表的未分配利润为 27,268.26 万元， 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44,982.80 万
元。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司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预案为：

1、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62,681,000 股为基数，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 元
（含税），以此初步核算，公司拟派发现金红利 8,134.05 万元（含税），占公司当年度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 48.98%，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公司章程》关于现金分红比例的要求。

2、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62,681,000 股为基数，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4 股。 以此初步核算，本次转增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227,753,400 股 ,� 母公司报表资本公
积金余额预计减少 65,072,400 元，余额预计为 384,755,538.32 元，资本公积足以实施本次转增
方案。 本次转增股本后，有利于增加公司股票的流动性。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公司章程》 规定的利润分配政
策以及公司已披露的股东回报规划。 公司的现金分红水平与所处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不存
在重大差异。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

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1、董事会、监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2、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有关规定，充分考虑了股东持续、稳定的回
报以及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实际情况，分红比例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预案并将本预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严格履行了现金分红决策程序。方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盈利情况、现金流及资金
需求等各种因素，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经营现状，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
定、健康发展。 综上，监事会同意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

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2、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对公司股东享有的净资产权益及其持股比例不产生实质性影

响，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预计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等相应摊
薄。

3、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方可实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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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授予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

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授予 2021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的议案》， 同意取消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30.045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1 年 2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
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及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指标的科学性
和合理性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核查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2、2021 年 2 月 23 日至 2021 年 3 月 5 日，公司在内部 OA 系统对《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为期 10 天的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激励对
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激励对象与公司或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激励对象在公司
或子公司担任的职务，期间未收到任何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的异议，并出具了《监事会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名单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

3、2021 年 3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4、2021 年 5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
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数量和授予价格，以及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授予价格、数量调整和首次授予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5、2021 年 7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对 1 名离职的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
全部 57,000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并注销。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上海市锦天
城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6、2022 年 3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取消授
予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
核办法调整的议案》。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对上
述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权益情况
根据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预留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由本计

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确定，超过 12 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的，预留权益失效。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1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议案，由于在授予期限 2022 年 3 月 10 日内没有满足授予条件的
潜在激励对象，公司决定取消授予 2021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的 30.045 万股。

三、本次取消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取消授予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预留的限制性股票，不影响公司股本结构，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
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全力为全体股东创造价值。

四、独立董事意见
鉴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确定的预留限制股票期限已满，公司在授

予期限内没有满足授予条件的潜在激励对象。 本次取消授予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及《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
们同意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取消预留部分的股票期权的授予。

五、监事会核查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决定取消授予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的限制性

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 因此，同意公司取消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的授予。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取消授予已取得了

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取消授予 2021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及股权激励计划考核办法调整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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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

办法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办法调整的议案》，调整
情况如下：

一、本次考核办法调整的相关说明
公司原有激励考核办法为三层考核指标：集团层面为开关指标，激励员工关注公司经营基

本业绩的完成；组织层面为调整指标，激励员工关注本部门年度业绩指标的实现情况；个人层
面同为调整指标，激励员工关注个人年度考核的完成。

在实施过程中，公司发现：原有考核结果为 = 集团层面 * 组织层面 * 个人层面，因组织层
面和个人层面均为调整指标，个人层面指标又与组织层面指标直接挂钩，容易造成某个组织中
的个人受到双重考核。 故为突出股权激励考核的指向性，使考核更加合理有效，拟调整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办法，主要调整内容如下：

调整后的考核仍然为三层考核指标：集团层面为开关指标不变；组织层面调整为第二层开
关指标，避免造成对员工的双重考核；个人层面仍为调整指标，但调整原有考核的系数难度，原
有 C 以上均为系数 1，修改为：B 以上为系数 1，C 为 0.8，其余系数不变，旨在激励员工在能力
范围能完成最好结果。

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考 核 办
法 调整前 调整后

集 团 层
面

以 2020 年度营业收入 、净利润值为基数 ，对各考核
年度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进行考核 。 不变

组 织 层
面

（1）激励对象的绩效评价结果分为优秀 、良好 、合格 、
不合格四个等级；

（1）激励对象的绩效评价结果分为合格 、不合格两
个等级 ；

（2）按照组织层面的完成情况 ，按比例解锁 ：评价结
果为优秀的则 100%， 评价为良好的则同比例得分 ，
评价为合格的 60%，不合格的则为 0；

（2）按照组织层面的完成情况 ，完成当年核心业绩
指标考核即为合格 100%， 未完成则是不合格为 0，
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

（3） 公司对业务单元绩效考核的重点为业务单元经
营业绩， 同时兼顾业务单元的内部运营效率和管理
水平 ，所以绩效指标重点为财务指标 。业务单元绩效
指标分为以下两个维度：1、核心业务指标 ：指评估业
务单元经营业绩的财务指标 。 2、管理指标：指评估业
务单元内部运营效率、 团队管理水平与组织建设的
指标。
职能与平台部门作为公司的管理与业务支撑部门 ，
绩效指标需要重点体现本部门对公司和业务单元的
核心价值及贡献。 职能与平台部门绩效指标分为以
下两个维度：1、核心业务指标 ：指评估本部门对公司
和业务单元核心贡献的指标 ， 以及业务单元的满意
度指标；2、管理指标 ：指评估本部门内部团队管理水
平与组织建设的指标 。

（3）公司对业务单元绩效考核的重点为业务单元经
营业绩 ，绩效指标重点为财务指标 ，即每一年度年
初根据公司整体战略安排下达的核心预算指标；
对职能与平台部门绩效考核的重点为支持战略实
现的核心管理指标，绩效指标重点体现本部门对公
司和业务单元的核心价值及贡献 。

个 人 层
面

C 及以上 ，对应标准系数 1.0
D，对应标准系数 0.6
E，对应标准系数 0

B 及以上 ，对应标准系数 1.0
C，对应标准系数 0.8
D，对应标准系数 0.6
E，对应标准系数 0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其他内容不变。本次调整自 2022 年度开始实施，不影响 2021 年度考
核结果。

二、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考核办法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实质性影响，有利于提升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勤勉尽职，认
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对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办法调整，为突出股权激励考核的指向性，使

考核更加合理有效，有利于充分调动团队的积极性，有利于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对 2021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考核办法的调整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监事会意见
本次考核办法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调整后考核办法更加合理，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的情形。 综上，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对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
核办法的相关调整。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本次调整已取得了

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
5、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取消授予 2021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及股权激励计划考核办法调整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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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已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2022 年 3 月 28 日，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
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其中《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同日
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

特此公告。
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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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
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 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10,944,802.00 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8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颖电子 股票代码 30032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潘一德 徐洁敏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 767 弄 3 号 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 767 弄 3 号

传真 021-61219989 021-61219989

电话 021-61219988 021-61219988-1688

电子信箱 dpsino168@126.com jxsino327@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是无晶圆厂的纯芯片设计公司，主要从事自主品牌的集成电路芯片研发设计及销售，

并提供相应的系统解决方案和售后的技术支持服务。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为工业控制级别的微控制器芯片和 OLED 显示驱动芯片。 公司微控制器系

统主控单芯片主要用于家电主控、锂电池管理、电机控制、智能电表及物联网领域。 OLED 显示
驱动芯片主要用于手机和可穿戴产品的屏幕显示驱动。

类别 细分行业 下游应用领域及应用示例 主要同业公司列举

工业控制芯片 家电控制 白色家电 瑞萨、赛普拉斯

生活电器及厨房家电 现代(ABOV)、比亚迪(BYD)

电机控制 电动自行车、变频电机 意法半导体

锂电池管理 手机、笔电、动力锂电池 德州仪器、艾普凌科 、理光、瑞萨

消费电子 电脑周边及物联网 键盘、鼠标、无线血压计及血糖仪 意法半导体、瑞萨、松瀚、盛群

AMOLED 显示驱动 手机、智能穿戴 联咏、瑞鼎、云英谷、升显微、集创北方

PMOLED 显示驱动 智能穿戴、电子显示 晶门科技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705,303,266.50 1,319,828,859.74 29.21% 1,198,773,225.86

归属于 上市公 司股 东的净 资
产 1,313,100,092.30 1,059,630,831.72 23.92% 966,615,678.36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493,907,714.17 1,012,256,028.41 47.58% 834,147,157.27

归属于 上市公 司股 东的净 利
润 370,653,382.07 209,410,723.54 77.00% 189,329,796.84

归属于 上市公 司股 东的扣 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1,084,581.08 191,668,768.88 88.39% 179,928,815.01

经营活 动产生 的现 金流量 净
额 3,305,230.26 215,727,046.65 -98.47% 219,559,701.4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1.2011 0.6816 76.22% 0.678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1.1993 0.6814 76.01% 0.67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32% 21.08% 9.24% 20.8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06,420,074.89 379,638,264.58 407,510,803.67 400,338,57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582,452.98 85,222,078.76 115,225,400.45 102,623,44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422,269.78 84,621,066.65 115,330,225.45 102,711,019.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571,469.05 33,016,559.93 -193,511,798.85 120,229,000.1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29,662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东总数

29,363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数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威 朗 国 际 集
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45% 57,372,887 0

香 港 中 央 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16% 22,259,626 0

西 藏 信 托 有
限公司－西藏
信托－华芯晨
枫 一 号 股 权
投 资 集 合 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5.31% 16,500,000 0

WIN
CHANNEL
LIMITED

境外法人 4.90% 15,243,087 0

招 商 银 行 股
份有限公司－
兴 全 合 润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基金

其他 3.24% 10,086,956 0

全 国 社 保 基
金 四 零 六 组
合

其他 2.52% 7,848,697 0

诚 威 国 际 投
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46% 7,653,773 0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兴全商
业 模 式 优 选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LOF）

其他 1.08% 3,362,255 0

广 运 投 资 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3% 2,897,935 0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全信稳
健 策 略 灵 活
配 置 混 合 型
发 起 式 证 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6% 2,37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客户需求强劲，但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普遍性的产能紧张，导致公司产品供不应

求，销售增长实际受限于公司能取得的上游产能。 公司致力维持与上游代工伙伴的紧密合作，
为保障取得上游代工产能的持续增长，公司支付了大额的长期产能预付款及保证金，这也体现
了经营层对公司的长期展望极有信心。 报告期内，家电及电机控制芯片销售占比近半，其次占
比依序为锂电池管理芯片及 AMOLED 显示驱动芯片。 公司 AMOLED 显示驱动芯片销售同比
成长数倍，锂电池管理芯片销售同比成长逾倍，其他主要产品线并计则同比平稳增长。

公司的主要产品线为工业控制的微控制芯片及 OLED 显示驱动芯片。 报告期内，上游供应
链产能持续满载，面临取得充足产能的限制与挑战，公司虽已提早预见并采取行动因应，仍难
以取得充足的产能满足客户需求。 公司 AMOLED 显示驱动芯片的目标市场， 主要针对国内
AMOLED 屏厂， 随著国产 AMOLED 屏产业的生产技术日趋成熟， 国内的 AMOLED 显示驱动
芯片需求，在未来数年内，可望呈现持续增长。 公司也期待在国产 AMOLED 产业链，扮演更重
要的角色。 公司的锂电池管理芯片，在手机及 TWS 耳机的锂电池管理应用上已经在国内多家
品牌大厂量产，在笔记本电脑的应用上，也得到品牌大厂的认可和采用，正处于国产替代市占
份额扩充的成长期。 随着锂电池管理芯片的快充应用越来越多、新国标电力自行车及储能市场
的快速成长，整体锂电池管理芯片市场呈现蓬勃发展；公司的其他工业控制芯片，虽然客户需
求强劲，销售仅小幅增长，仍是受上游代工产能限制所致。

2、确保长期的上游产能供给增长
全球半导体行业正处于高景气度的状态，上游供应链的产能吃紧情况，目前尚未缓解。 由

于公司的主要产品线都处于市占率逐步提高的成长期， 公司对于未来长期产能需求的成长确
定性高，为了更进一步保障长期的产能能供给，公司采取以下主要方式因应：

1)� � 落实长期产能保障，与晶圆代工伙伴维持长期稳定的合作；
2)� � 自购部分测试机台委托代工；
3)� � 公司目前较多的产品使用 8 寸晶圆生产，由于 8 寸晶圆厂扩产较难。 公司新产品尽量

采用 12 寸晶圆制程；
4)� � 为了能争取合理产能，稳定产品供应以服务客户，公司也适时提高产品售价，以因应

上游涨价导致的成本上升。
3、长期发展规划，建设第二总部
基于公司长期发展需要，完成在合肥建设第二总部的内部规划，争取按照规划于 2023 年底

建成，2024 年启用。 在合肥积极招揽行业人才。
4、关注人才队伍建设
公司所汇集的一批集成电路领域的优秀人才，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公司重视人才队

伍建设和储备，不断加强人才培养机制，陆续引进高端人才。 执行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及时透过长期股权激励机制对公司当前薪酬体系形成恰当补充，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
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竞争力的提升。

5、发展战略及策略
1）把握国产替代良机，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占有率；
2）积极推进海外市场拓展；
3）集中专注服务行业领先客户，以高质量、差异化产品，高筑竞争者进入障碍；
4）与上游供应链紧密合作，提早做好产能提升规划布局；
5）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召募更多高端研发人才，培育新产品线，完善长期发展布局；
6）不间断完善公司治理，培养各阶层专业经理人梯队；
7）寻找产业战略性投资机会，评估合作机会以促进发展；
8）寻求合适情况下借助政府或产业资本加速发展。
6、未来发展的展望：
公司的主要产品线，都处于市场份额扩充的成长期。 对于 2022 年，公司预期销售及盈利同

比都可望实现两位数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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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
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 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60,434,469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8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百川畅银 股票代码 30061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韩旭 辛静

办公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 22 号恒美
商务 8 楼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 22 号恒美
商务 8 楼

传真 0371-65521780 0371-65521780
电话 0371-61656692 0371-61656692
电子信箱 bccy@bccynewpower.com bccy@bccynewpower.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将继续秉承“倡导低碳经济、贡献清洁能源”的企业宗旨，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立足于沼气综合利用的主营业务，充分把握市场机遇，拓展沼气利用的
产业领域，以技术创新、科学管理、人才建设、充实资本的发展战略，开拓国内、国际市场，发挥
自身技术、管理及业务优势，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稳步扩大公司规模，努力成为卓越的沼
气综合利用项目投资运营商和环境工程解决方案供应商。 同时，公司未来将在环境保护、节能
减排、绿色能源领域持续进行技术研究、市场开发、产业拓展工作，有效拓宽业务领域，提升核
心竞争力。

公司将继续发展沼气综合利用业务，在现有业务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规模扩张和技术升级，
提升核心竞争力，巩固市场领先地位。 一是持续拓展和开发垃圾填埋场发电项目，提高市场占
有率，在地级市、县域市场以及海外市场形成多层次布局，力争实现产能规模和区域渗透的跨
越发展；二是积极开拓养殖粪污、厨余垃圾、农业秸秆、工业有机物废气等领域的沼气资源化利
用，横向拓宽公司业务领域；三是实现移动储能供热业务的有效拓展，积极开拓热源企业与用

热端下游市场，拓宽公司产业领域；四是根据国际国内碳减排领域的政策市场推进情况，依托
自身技术研发储备，积极拓展碳减排业务，增厚项目盈利水平。

沼气发电属于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的范畴，符合《“十三五”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十三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的要求，高度契合国家战略。《中华人
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及《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等法规规定，沼气发电
项目上网电量由电网企业全额保障性收购，享有最高优先调度等级的行业政策，沼气发电项目
基本可实现“能发尽发、全额上网”。 政策支持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公司在沼气资源化利用方面具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大量成功经验。 公司通过外部引进与
自主创新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了多项核心技术，拥有 44 项专利，并参与制订了《生活垃圾填埋
场填埋气体收集处理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的行业标准；并已成功在河南、广东、湖北、安徽、广
西、浙江等 20 多个省份开发了 100 多个沼气发电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 公司已通
过 ISO9001、ISO14001、ISO45001 的认证。

公司荣获河南省节能减排科技创新示范企业、国家 973 计划课题《垃圾填埋场沼气收集系
统优化调控技术》示范基地、国家 863 课题《垃圾填埋场污染物远程在线监测系统》研究应用示
范基地。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803,447,898.27 1,396,881,558.44 29.11% 1,278,607,097.81
归属于 上市公 司股 东的净 资
产 1,469,148,079.25 1,033,937,880.32 42.09% 908,969,240.64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499,322,942.27 518,726,941.49 -3.74% 464,160,733.30
归属于 上市公 司股 东的净 利
润 109,008,641.17 124,861,723.46 -12.70% 121,210,275.62

归属于 上市公 司股 东的扣 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0,807,713.68 132,601,636.79 -16.44% 124,046,383.77

经营活 动产生 的现 金流量 净
额 121,707,985.74 140,369,402.31 -13.29% 108,587,061.8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76 1.04 -26.92% 1.0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76 1.04 -26.92% 1.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2% 12.85% -4.33% 14.2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5,356,256.90 125,782,706.24 121,132,530.36 127,051,44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955,912.42 28,450,144.65 20,705,940.61 12,896,64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240,705.34 28,885,396.31 22,223,388.27 15,458,223.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031,568.48 22,435,087.93 15,696,470.98 62,544,858.3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12,501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3,374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百川畅
银实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5.05% 56,226,000 56,226,000 质押 3,779,290

北京红杉铭
德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62% 9,024,353 9,024,353

光控郑州国
投新产业投
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61% 7,400,000 7,400,000

郑州知了创
业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12% 6,615,638 6,615,638

李娜 境内自然
人 3.71% 5,956,766 5,956,766

上海建新创
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55% 4,093,781 4,093,781

钟永利 境内自然
人 2.28% 3,658,858 3,658,858

上海澎望投
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7% 2,839,609 2,839,609

广州力鼎恒
益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8% 2,046,891 2,046,891

宿迁钟山天
翊力鼎创业
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8% 2,046,891 2,046,89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司实际控制人为陈功海、李娜，两人系夫妻关系 ，两人合计持有上海百川畅银实业有限
公司 100%股权；郑州知了创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陈功海。

2.上海建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为河南晟世鼎鑫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河南晟世鼎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0%的股权并对
其产生重大影响；广州力鼎恒益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为广州力鼎
凯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广州力鼎凯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75%的股权；上海东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 ，伍
朝阳是上海东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并担任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上海滦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 ，高凤勇直接持
有上海滦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1%的股权，并担任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兼
总经理；张学军担任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三人合计持有上海力鼎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35.07%的股权；宿迁钟山天翊力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为北
京力鼎兴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力鼎兴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普通合
伙人为深圳市力鼎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力鼎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
张学军 、伍朝阳 、高凤勇。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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